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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法務部自 95 年「法醫師法」施行迄今

，仍未依法行政確切落實相關措施，致我國

法醫鑑定水準趨向低落，疑有行政怠惰、不

符社會期待等情。 

貳、調查意見： 

據訴：法務部自 95 年「法醫師法」施行迄今，仍未

依法行政確切落實相關措施，致我國法醫鑑定水準趨向

低落，疑有行政怠惰、不符社會期待等情乙案，案經本

院調取相關卷證審閱，並詢問相關人員後，業已調查竣

事，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 

一、法務部為解決法醫師法第四十八、四十九條時限問題

，所研擬之相關修法作為，已足使該法立法美意淪為

落空，甚至架空該法，使多年來之改革努力重回原點

，恐非妥適： 

(一)查法醫師法係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總統令

制定公布，並自公布後一年實施
1
。依該法第四十

八、四十九條規定：「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六年

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

業務。」、「檢驗員自本法施行屆滿十二年起，

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

考其立法意旨，乃為強化案件初始之檢驗屍體工

作並貫徹醫師法醫師分流制度，以提昇鑑驗水準

及落實人權保障。 

(二)惟法醫師法施行至今即將屆滿六年，法務部迄未

完成相關整備；又依前開規定，醫師及檢驗員分

別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一百零七年十

                                      
1
 法醫師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本法自公布後一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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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起，即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

檢驗、解剖屍體業務，法務部乃研擬修正法醫師

法，刪除現行條文第四十八條，並增列「醫師得

檢驗或解剖屍體」
2
及「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於檢察機關擔任檢

驗員者，得繼續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

業務
3
」等規定。 

(三)按法務部上開修法作為雖可解決目前實務運作上

之若干困難，惟亦造成後續更多爭議，略述如下

： 

１、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下稱台大法

醫所）自九十三年設立招生，迄今有畢業生十八

人；其中通過法醫師高考者十七人，考取司法特

考之公職法醫師三人。該所訓練之法醫人才既年

有養成，目前雖或不足以支應全國各檢察機關之

法醫業務需求，惟只要政府能持續提供友善之職

涯發展環境，以現今之經濟及社會發展狀況，必

能吸引極多高素質人才投入法醫師領域，新制法

醫師人才不足問題之解決，相信只是時間上的問

題。故是否有必要因為眼前法醫師人力一時不

足，即放棄醫師法醫師分流之理想，自值深思，

蓋醫師與法醫師之業務執行及專業學養仍存有

差異，醫師欲執行法醫師業務，仍應受有最低限

度之法醫師學程訓練，人權保障方始周密。 

２、現制法醫師法鑑於舊制下之檢驗員法醫學養及

病理知識仍有待提昇，為落實案件初始之檢驗屍

體工作，爰規定須先取得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

                                      
2
 法醫師法修正草案第九條：「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或解剖屍體，非法醫師、醫師不

得為之。」  
3
 法醫師法修正草案第四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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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醫學研究所」學位，始得報考法醫師高考，

並規劃以十二年時間逐漸淘汰現職檢驗員，使法

醫師、專科法醫師分別負責檢驗、解剖屍體工

作。惟現法務部以「排擠原已負擔極重之檢（相）

驗工作，卻迄無人畢業」、「無公平進修機會」、「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等理由，擬提案修改法醫師法

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使原已於檢察機關擔任檢驗

員者，得繼續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

務。影響所及，不但對已投入時間、精力進入台

大法醫所進修之檢驗員極不公平；就未投入進修

者而言，亦足因此一僥倖，反而破壞國家法律之

公信力；立法提升屍體初驗工作之水準與陣容的

美意更將蕩然無存，頗值三思。 

(四)綜上所述，法務部為解決法醫師法第四十八、四十

九條時限問題，所研擬之相關修法作為，已足使該

法立法美意淪為落空，甚至架空該法，使多年來之

改革努力重回原點，顯非妥適。法制上或可因實務

運作之情形，而斟酌延長該法過渡期間，抑或檢討

調整醫師、資深檢驗員修習法醫學研究所所需期程

與課程；惟若全然刪除該法時限規定，則不免因噎

廢食，恐非妥適。 

二、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與法醫師法相關規

定仍存有扞格，應盡速配合檢討修正： 

(一)過去我國法醫之死因鑑定制度，係依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十六條
4
規定，由檢驗員、醫師擔當檢驗及解剖

屍體工作。九十四年法醫師法完成立法，該法第九

                                      
4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 

「Ⅰ.…… 

Ⅱ.檢驗屍體，應命醫師或檢驗員行之。 

Ⅲ.解剖屍體，應命醫師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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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或解剖屍

體，非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不得為之

。」，考其立法理由，略以：「為提昇鑑驗水準及

落實人權保障，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及解剖屍體

，應由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為之…刑事

訴訟法相關規定將配合檢討、修正」。 

(二)惟查，法醫師法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總統令

制定公布，至今已逾六年，詎司法院及法務部迄仍

未協調完成刑事訴訟法相關修法作業，則法醫師法

第九條實質上雖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之特

別規定，惟該二法條形式上所存之扞格，恐外界仍

不免產生誤解。為杜爭議，司法院及法務部允宜遵

照上開法醫師法第九條之立法理由意旨，盡速推動

刑事訴訟法之相關配套修法，俾使國家法體系趨於

一致。 

三、新制法醫師之培養與訓練涉及跨部會之法規整合，行

政院允宜積極出面協調，俾解決相關爭議： 

(一)新制法醫師之培養與訓練，依法務部九十五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法令字第 0950805270 號令訂定發布之

「法醫學研究所應修課程細則」，台大法醫所研究

生須修習包括大體解剖學及實驗、病理學及實驗、

臨床診斷學、實驗診斷學、法醫病理學及實習、臨

床法醫學及實習…等二十三門課程，共一百七十學

分，並完成碩士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

通過，始能取得該所碩士學位。 

(二)惟查，部分論者有以醫療法第七條
5
、第十條

6
、醫

                                      
5
 醫療法第七條：  

「本法所稱教學醫院，係指其教學、研究、訓練設施，經依本法評鑑可供醫師或其他醫事人

員之訓練及醫學院、校學生臨床見習、實習之醫療機構。」  
6
 醫療法第十條：  

「Ⅰ .本法所稱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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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第二十八條
7
等規定；甚至援引行政院衛生署（

下 稱 衛 生 署 ） 一 百 年 四 月 一 日 衛 署 醫 字 第

1000261117 號函文
8
內容，主張不具醫師資格之法

醫師，於現制下不得接受醫療專業訓練及從事法醫

病理解剖和診斷死因云云。今年（一百零一年）四

月間，甚至爆發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與組長為此

互槓之事件
9
，並見諸媒體。 

(三)按醫師從事治療，對象係針對活人；法醫師負責屍

體相驗、解剖，暨相關鑑定業務，對象主要係針對

死人，其間並未涉及診察，施行治療、開給方劑等

醫療行為，故兩者在業務分工上，依一般通念，尚

非難以區分。詎法務部身為法醫師法主管機關，竟

未能堅定立場，該法公布至今已逾六年，迄仍未與

衛生署就該法既有之醫事法規完成整合而肇致前

                                                                                                                 
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生、

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Ⅱ .本法所稱醫師，係指醫師法所稱之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  
7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罰：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8
 行政院衛生署一○○年四月一日衛署醫字第 1000261117 號函，說明三：  

「查法醫師法第 4 條規定，得應法醫師考試者，並不以取得醫師資格者為限。對於該等法醫

師之實習，及其於接受專科法醫師訓練期間，均可能因法醫師訓練之需求而接觸病人。爰

請  貴部通知依專科法醫師分料及甄審辦法辦理法醫師訓練之醫院，對於未具醫師、中醫

師或牙醫師資格之法醫師，其學程及實習之內容，均不應涉及醫師法所規定之醫療行為，

以免產生是否需以醫師法第 28 條以密醫論處之不必要爭議。」  
9
 依自由時報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之報導：  

「     本案起因是法醫研究所所長李俊億，今年初指示病理組組長蕭開平代訓法醫師，蕭認

為實習法醫師不具醫師資格，依衛生署上述函文意旨，病理解剖及病理組織切片判讀都屬

於醫療行為，由他訓練法醫師，可能觸法，李認為蕭抗命，日前在法務部部務會報要求懲

處蕭，法務部已組專案小組調查。  

李俊億表示，法律規定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法務部是執法機關，不能不守法，他要求

蕭開平訓練實習法醫師進行法醫解剖，不是病理解剖，蕭卻抗命，才將蕭調離組長職務。 

蕭開平堅持醫師才能做病理解剖，並認為所長李俊億『不是醫師，才有這個問題』，

專案小組若還是認為他錯，他是公務員，只能接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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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爭議，實難謂無違失；另衛生署前揭函文亦有故

步自封、冶絲益棼之情，致遭有心人士援以掣肘新

制法醫師之培養與訓練，而有礙國家司法人權之推

進。由於事涉法務部、衛生署，甚至教育部等多數

部會職掌，各該部會又遲遲無法完成協調整合，自

應由上級主管機關行政院出面統一事權，就法醫師

法與暨有醫事法規可能產生扞格之處，加強整合，

釐清爭議，俾落實法醫師法之立法宏旨，恢弘人權

保障。 

四、法務部未能遵照新制法醫師法之立法意旨，有計畫編

列所屬各檢察機關公職法醫師之預算員額，以逐步建

立獨立、自主、專業的法醫鑑驗體系，應確實檢討改

善： 

(一)按法務部所屬各檢察機關之現行編制，全國共計一

百九十七位公職法醫師之法定員額；惟查，目前絕

大部分之檢察機關並未編列公職法醫師之預算員

額。以今年度（一百零一年）為例，所編列之預算

員額竟僅十名，約僅占法定員額的 5％；實際名額

更是只有五名，不到法定員額的 3％。而職掌全國

死因鑑定、法醫鑑驗工作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亦僅

三名人員具備法醫師資格，故僅極少人力得執行刑

事案件之相關屍體解剖、鑑驗工作。 

(二)在各檢察機關普遍缺乏公職法醫師，而法務部法醫

研究所執行法醫解剖、死因鑑定之人力又嚴重不足

之情況下，近年來每年平均約一千九百件之法醫解

剖、鑑驗案件，已逾半數須仰賴外聘病理醫師擔任

該所「兼任研究員」協助辦理。惟依法務部所提供

之該部法醫研究所一百零一年度兼任研究員名單

，僅遴有十一名專家學者擔任該職，且其中更有多

名專家學者因年事已高，實際上已鮮少接案，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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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兼任研究員工作量倍增，除其原本之正職工作

外，每人每年平均尚須分攤兩百件上下之法醫解剖

、鑑驗工作，負擔極為沈重，並恐使鑑驗時效及品

質難以兼顧。 

(三)有鑑於法醫工作實務上難以吸引醫師人才專職投

入該領域，而兼任法醫工作之病理醫師又極不足，

恐難以有效因應日趨繁重之法醫解剖、鑑驗工作；

加上在新制法醫師法規範下，醫師原得執行刑事訴

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也即將落日；為

此，法務部本應積極善用所掌握之全國一百九十七

位公職法醫師之法定員額，有計畫地逐年增編公職

法醫師預算員額，以逐步建立獨立、自主、專業之

法醫鑑驗體系，俾茲因應；詎該部迄仍消極不作為

，法醫師法施行至今已近六年，公職法醫師之預算

員額竟仍僅約法定員額的 5％，且依該部規劃，明

年(一百零二年)之預算員額亦維持與今年相同。如

此情節，不但難以因應即將面臨之法醫新制重大變

局，甚至與新制法醫師法之立法意旨直接牴觸，法

務部允應就此確實檢討。 

五、法醫師繼續教育及專科法醫師制度之落實，法務部允

應持續努力，完成法制規劃： 

(一)有鑑於法醫學發展日新月異，為促使法醫師接受新

知，並精進法醫師之專業鑑驗能力，新制法醫師法

第六條及第十四條第二項分別訂有：「（第一項）

法醫師經完成專科法醫師訓練，並經主管機關甄審

合格者，得請領專科法醫師證書。（第二項）專科

法醫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定之。」、「法醫師執業，應接受繼續

教育，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理

執業執照更新。」等規定，核乃新制法醫師法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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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鑑驗水準、落實人權保障
10
，所為之制度設計。 

(二)上開法醫師繼續教育及專科法醫師制度之落實情

形，詢據法務部表示：有關專科法醫師制度乙節，

該部業於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函囑所屬之法醫

研究所規劃成立專科法醫師訓練委員會及專科法

醫師甄審委員會，俟該二會之設置要點通過後即可

接受申請；至於法醫師繼續教育部分，該部法醫研

究所每月皆定期辦理法醫科學學術研討會，並與相

關學術團體辦理國際研討會，惟有關「法醫師繼續

教育實施辦法」中課程積分之審查認定工作，將俟

籌足經費及妥覓專業審認團體後，儘速辦理，目前

尚無進度。 

(三)綜上可知，法務部於法醫師繼續教育及專科法醫師

制度之推動上，雖不無成果，惟於專科法醫師之訓

練與甄審，以及法醫師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審查認

定上，仍有未竟之事宜，法務部允應持續努力，克

服困難，早日達成法醫師法健全法醫師制度之立法

目的。 

六、司法人員三等考試法醫職系鑑識人員類科，其應考資

格未有任何專業性門檻限制，於刑事司法人權保障，

顯有未周： 

(一)據法務部書面之說明，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乃唯一政

府編制之法醫鑑驗機構，掌理全國法醫鑑驗業務。

法醫師法施行後，該所法醫師人員係依據法醫師法

第四十七條
11
規定取得法醫師證書合法執行法醫解

剖鑑定業務，另有關法醫病理、毒物、血清鑑識人

                                      
10

 法醫師法第一條：  

「為健全法醫師制度，提昇鑑驗水準、落實人權保障、維護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特制

定本法。」  
11 法醫師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本法施行前，曾任法務部所屬機關之法醫師，經依法銓敘審定有案者，得請領法醫師證書。」 



9 

 

員則依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但書第三款等相關法

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 

(二)按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但書第三款之規定略以：「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

器械沒收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

、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

業務。」，上開條文使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

人員，得以寬鬆取得執行該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資

格，是否妥當已非無疑；更有甚者，依現行之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其中三等

考試法醫職系之鑑識人員類科，竟毫無任何專業性

基本門檻限制，只要具大學學歷，不論畢業學系或

曾否修習相關鑑識學程、學分，均得報考，則其與

前開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但書第三款規定結合後

，不但易使國人對相關鑑識報告之公信力產生質疑

，甚至還會發生因鑑識專業度不足而造成冤錯獄之

嚴重後果。此等與司法人權重大攸關之事項，相關

法令規範竟如此草率，允應確實檢討改善。 

七、鑑識單位允宜於行政及司法體系之外，獨立建制，俾

強化刑事鑑定之客觀性與公正性： 

(一)目前我國主要之刑事鑑定單位，包括法務部法醫研

究所、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國軍法醫中心、憲兵司令部刑事鑑識中心…等，多

隸屬國家政府機關。此種建制之優點在於較能確保

鑑定品質，蓋相較之下，私人鑑定往往因其人員的

專業素養、鑑定的程序方法，甚至鑑定人員個人的

品德操守…等，欠缺一定之控管機制，使得其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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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難昭公信；惟現制由政府機關壟斷鑑定事務，

其缺點除一般民眾無權自主委託鑑定外，隸屬行政

或司法體系下的鑑識單位，有時不免背負著遭質疑

為「官官相護」、「球員兼裁判」等原罪問題。 

(二)爰此，未來若能比照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由

國家出資成立國家級的鑑定基金會，或是直接以行

政法人建置，並於制度設計上使其不隸屬於任何政

府機關，讓法官、當事人，甚至一般民眾，都能委

由此一鑑定單位來進行鑑定，相信應能降低目前刑

事鑑定單位因官方色彩太重，所導致的「官官相護

」、「球員兼裁判」等質疑，並有效強化刑事鑑定

的客觀性與公正性。查馬英九先生於 2008 年競選

總統時所提出之政策白皮書，其中人權政策部分亦

有提及「增設獨立鑑識機構，以確保鑑定報告的公

正性，避免冤獄」之主張，法務部允宜就此確實檢

討評估相關作為之可行性，並分析其利弊得失，必

要時適度調整相關建制，以達不斷精進刑事鑑識公

信力之目標，並落實總統政見。 

 

             調查委員：錢林慧君 

                       李復甸  

 

 

 


